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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单中所列第49号问题
责任单位：沁阳市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毛文明 （沁阳

市人民政府市长）
分管责任人：张沁峰 （沁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责任人：赵云龙 （沁阳市环

境保护局局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沁

阳市山王庄镇博庄村门达公司，
气味难闻，噪声扰民，污染环
境”的问题，反映问题属实。

2.关于“气味难闻”问题。
沁阳市环保局在2016年7月10日
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聚合工艺无组织排放难闻
气味，对周边群众的生活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7 月 11 日向该公司
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对聚合工
艺无组织排放废气问题进行整
改；7 月 20 日现场检查，该公司
已经对聚合工艺无组织排放难闻
气味问题进行了整改，因公司目
前停产，无法进行现场监测；8月
2日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已停产。

3.关于“噪声扰民，污染环
境”问题。该公司的噪声污染源
主要是引风机噪声，该公司已经
采取降噪措施，对引风机进行整
体包装，2016 年 7 月 20 日已经整
改到位。因公司目前停产，因此
无法进行现场监测。

4.追责情况
约谈1人。
二、清单中所列第50号问题
责任单位：孟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卢和平 （孟州

市人民政府市长）
分管责任人：王保宏 （孟州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责任人：钱轶敏 （孟州市南

庄镇镇长）
李红卫 （孟州市环境保护局

局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孟

州市南庄镇桑坡村皮毛加工厂，
大气污染严重。向环保部门反
映，未解决”的问题，反映问题
属实。经实地检查，孟州市桑坡
村现有皮毛加工厂 101 家，涉水
工段采用燃煤锅炉加温，锅炉采
用湿法除尘，未安装脱硫脱氮装
置。

2.关于反映的“向环保部门
反映，未解决”的问题，经查阅
孟州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投诉登
记情况，未发现有投诉皮毛厂污
染大气的问题。

3.孟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向桑坡村皮毛加工厂
下达“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要
求企业停产整改。

2016 年 6 月 30 日，孟州市政
府制订了“孟州市南庄毛皮加工
企业环保专项整治巡查工作方
案”，成立了8个巡查组，从7月1
日起至9月1日，每天对皮毛加工
企业的停产情况进行巡查，坚决
遏制偷产偷排等违法行为。

根据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焦作市扭转大气污染
防治被动局面孟州市作战实施方
案的通知》（孟政办 〔2016〕 62
号） 要求，目前桑坡村皮毛加工
厂燃煤锅炉已拆除83台，其余已
全部关停并正在积极组织拆除。
下一步将持续加强监察巡查，坚
决防止南庄镇桑坡村皮毛加工厂
出现生产反弹现象。

三、清单中所列第51号问题
责任单位：博爱县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张建 （博爱县

人民政府县长）
分管责任人：师少辉 （博爱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责任人：张军 （博爱县月山

镇镇长）
程国利 （博爱县科技工信委

主任）
卢如意 （博爱县环境保护局

局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博

爱县月山镇前庄西村许九路与焦
克路交叉口货站煤炭场，粉尘污
染严重”的问题，反映问题属
实。举报件中反映的货站，隶属
于郑州铁路局焦作车务段月山车
站。7 月 14 日、23 日，月山镇政
府两次致函焦作车务段月山车
站，要求月山车站配合当地政府
做好环境治理工作，对煤堆全面
进行覆盖，停止一切经营活动。8
月 2 日，博爱县政府致函郑州铁
路局焦作车务段，要求其对物料
堆场的存煤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彻底覆盖和清运，并按照大气污
染防治要求对货场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博爱县委、县政府多
次与月山货站沟通协调，责令车
站货场加大环保投入，按照市

“9+1”环保标准，建设防尘网，
安装喷淋设备，加快场地及主要
道路硬化。博爱县煤炭市场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环保、
公安、工商等部门进行不定期巡
查，发现问题依法查处。

2.追责情况
约谈3人。
四、清单中所列第14号问题
责任单位：武陟县人民政府

中站区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秦迎军 （武陟

县人民政府县长）

董红倜 （中站区人民政府区
长）

分管责任人：张戊己 （武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贵红 （中站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

责任人：王小伟 （武陟县龙
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韦威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局
长）

郭立 （中站区环境保护局局
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武
陟县江河纸业下属分厂——广源
纸业院内的化工厂，两年来非法
生产，曾因偷埋化工废渣，被环
保部华北督察中心查处并取缔。
目前，这个非法化工厂又搬迁到
江河纸业的老工厂最后一排车间
里继续非法生产，违法处置化工
废渣。该厂对外以生产造纸助剂
为名，实际是生产化工染料，并
把生产废渣掺到煤里面烧掉，排
放有毒气体。最近，这个化工厂
又 在 焦 作 西 部 工 业 区 建 新 厂 ，
2016年5月份已经开工建设，6月
份才开始环评工作，明显不符合
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的问
题，反映问题属实。

2.关于反映“武陟县江河纸
业下属分厂——广源纸业院内的
化工厂，两年来非法生产，曾因
偷埋化工废渣，被环保部华北督
察中心查处并取缔。目前，这个
非法化工厂又搬迁到江河纸业的
老工厂最后一排车间里继续非法
生产，违法处置化工废渣。该厂
对外以生产造纸助剂为名，实际
是生产化工染料，并把生产废渣
掺到煤里面烧掉，排放有毒气
体”的问题，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武陟县环保执法人员现场核
查，截止到2016年6月17日，广
源纸业造纸助剂车间、智辉科技
有限公司两个化工厂主要生产设
备已拆除到位。

2016年8月3日，经武陟县环
保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江河纸业
的老厂最后一排车间为武陟县智
辉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无碳
复写纸用显色剂，年生产能力
1000 吨。2005 年，武陟县智辉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无碳复写
纸用显色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通过焦作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焦
环评表字 〔2005〕 112 号）；2008
年，该项目通过焦作市环境保护
局 验 收 （焦 环 开 验 〔2008〕 6
号），正式投入生产至今，没有发
现新、改、扩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智辉科技无碳复写纸用显色
剂项目在过滤工序会产生未乳化
完全的物料，即过滤滤渣，年产
生量约 1 吨，属一般固废。该公
司按照环评批复要求，生产滤渣
全部送至江河纸业锅炉燃烧。

3.关于反映“最近，这个化
工厂又在焦作西部工业区建新
厂，2016 年 5 月份已经开工建
设，6月份才开始环评工作，明显
不符合建设项目‘三同时’制
度”的问题，反映问题属实。焦
作西部工业区所建新厂系焦作市
江胜化工有限公司，2016 年 6 月
22日，中站区环境监察大队对焦
作市江胜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结晶紫内酯项目进行例行检查
时，发现该项目环评报告已经编
制完毕，但尚未取得环评批复，
却已建成反应罐 3 个，正在安装
生产设备。发现问题后，中站区
环保局立即责令焦作市江胜化工
有限公司停止建设，并对该违法
行为启动处罚程序，分别于 6 月
29日、7月6日向其下达了处罚告
知书 （中站区环罚听告 〔2016〕
05 号，7 月 1 日送达）、处罚决定

书 （中站区环罚决字 〔2016〕 05
号,同日送达），对其处以8万元罚
款。对于该处罚决定，焦作市江
胜化工有限公司没有异议，未申
请行政复议，于 7 月 21 日足额按
时缴纳了罚款8万元。

目前，焦作市江胜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1000吨结晶紫内酯项目
已停止建设，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五、清单中所列第15号问题
责任单位：市环境保护局
第一责任人：张明库 （市环

境保护局局长）
分管责任人：敬章斌 （市环

境保护局副局长）
责任人：李博 （市环境监察

支队支队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高

新热力公司无环评手续、无脱硫
脱硝环保设备，长期违法生产，
排放严重超标。该项目于 2004
年 5 月 19 日正式投入运营，直至
2014 年 4 月，市环保局才对该公
司锅炉烟气进行检测，二氧化硫
三次监测浓度分别为：3420mg/
m3、3490mg/m3、3510mg/m3。为
此，市环保局下发焦环 （2014） 1
号文件，作出罚款10万元行政处
罚决定，但对其未能取得环评手
续的违法行为避而不谈。截至目
前，该公司承诺的整改措施没有
落实，市环保局监管不力”的问
题，反映问题属实。

2.举报反映的该公司“无环
评手续、无脱硫脱硝环保设备，
长期违法生产，排放严重超标，
截至目前承诺的整改措施没有落
实，市环保局监管不力”的问
题，该问题不属实。

3.焦作市高新热力有限责任
公 司 位 于 焦 作 市 黄 河 大 道 485
号，原名“德思达高新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焦作高新区供热项目”，
建设2台35t/h供热锅炉，作为焦
作市高新区管委会的配套供热工
程。2010年11月，该项目改制成
立焦作市高新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德思达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焦作高新区供热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由河南理工大学应用地
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于 2004 年 4
月编制，2004年5月9日通过焦作
市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环评审批 （焦高经环报﹝2004﹞3
号），2007年开工建设，按照环评
要求，2 台35t/h 的循环流化床锅
炉 （1用1备） 采用炉内脱硫、电
除尘，2008年建成投运。《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
2001） 中未规定氮氧化物排放标
准，故环评未要求该公司配套建
设锅炉脱硝设施。

2013 年，该公司被纳入“焦
作市重点监控企业”（焦环保﹝2013﹞
136号）后，加大了对该公司的监
察频次，针对 2014 年 3 月 18 日、
2014 年 7 月 15 日、2015 年 5 月 13
日现场监测数据超标问题，依法
立案查处，分别处以 10 万元、3
万元、3万元罚款，三次罚款全部
缴纳入账。

按照 《焦作市委办公室、焦
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近
期大气和水环境治理重点工作任
务的通知》（焦办 ﹝2015﹞ 16 号）
要求，该公司锅炉已于 2015 年 6
月30日关闭到位。

下一步将加大环境综合整治
力度，依法依规履行环境监管职
责，为焦作市的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不断努力。

六、清单中所列第16号问题
责任单位：沁阳市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毛文明 （沁阳

市人民政府市长）
分管责任人：张沁峰 （沁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明法 （沁阳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

责任人：赵云龙 （沁阳市环
境保护局局长）

廉二虎（沁阳市农业局局长）
杨志明（沁阳市紫陵镇镇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1.沁

阳市锌茂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电解锌、硫磺锌、硫酸铜、次氧
化锌等，废气、废水、粉尘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严重影响周边村
民的身体健康，曾多次向当地环
保部门举报未果；2.沁阳市紫陵
镇坞头村北有20余家养猪场、养
鸡场，畜禽粪便直接排入涝河，
造成涝河严重污染”的问题，反
映问题属实。

2.关于“沁阳市锌茂化工有
限公司主要生产电解锌、硫磺
锌、硫酸铜、次氧化锌等，废
气、废水、粉尘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的身体健
康”的问题。经查，举报人提到
的硫磺锌应为硫酸锌；该公司投
产 至 今 ， 从 未 生 产 过 硫 酸 铜 ；
2007 年 8 月电解工序停产后，不
再生产电解锌，目前主要生产次
氧化锌、硫酸锌。

关于“废气直接排放”问
题。该公司年产3000吨电解锌项
目中的硫酸锌生产工序使用蒸
汽，产生的硫酸雾首先由排气筒
收集，经风机送入碱液吸收塔处
理后排放，不存在直接排放问
题。铅冶炼废渣回收综合利用项
目产生的废气，经重力收尘、电
收尘、布袋收尘、湿法碱式脱硫
等设施进行处理，也不存在直接
排放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关于“废水直接排放”问
题。该公司年产3000吨电解锌项
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表 （焦环监验 〔2007〕
08号）》 和铅冶炼废渣回收综合
利用项目环评显示，两个项目产
生的工业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
在对企业的日常监管过程中也未
发现工业废水直接排放问题。该
问题不属实。

关于“粉尘直接排放”问
题。该公司年产3000吨电解锌项
目中的硫酸锌生产工序不产生粉
尘，铅冶炼废渣回收综合利用项
目产生的粉尘经重力收尘、电收
尘、布袋收尘、湿法碱式脱硫等
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不存在直
排问题。但在2016年8月2日现场
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有一堆窑渣
未覆盖，存在扬尘污染隐患。该
问题属实。

关于“曾多次向当地环保部
门 举 报 未 果 ” 问 题 。 2015 年 7
月，沁阳市环保局收到群众在焦
作政府在线上反映该公司铅粉污
染、水污染超标问题的投诉，经
查举报不实。

针对该公司窑渣未覆盖问
题，沁阳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窑
渣未覆盖问题立案查处，并于
2016年8月6日下达了责令改正决
定书 （沁罚责改 〔2016〕 第1号）
和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 告知书
（沁罚先告字〔2016〕第1号），责
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拟处 3
万元罚款。

下一步，将按照环境监管网
格化的要求加强对该公司的监
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3.关于“沁阳市紫陵镇坞头
村北有 20 余家养猪场、养鸡场，
畜禽粪便直接排入涝河，造成涝
河严重污染”的问题，反映问题
属实。8月2日，坞头村组织召开
了全村饲养户专题会议，要求全
体饲养户在思想上认清当前严峻

形势，积极配合做好统计、整改
工作。8月3日，沁阳市出动1台
挖机，对 8 处排污口进行填堵，
新挖蓄粪池 2 处，向 14 户饲养户
下发了环境限期整治通知书，要
求饲养户 8 月 11 日前整改到位，
并确保通过沁阳市环保局、农业
局等部门的检查验收。

下一步将严格整改标准，要
求各饲养户必须严格按照沁阳市
农业局下发的畜禽规模户标准化
建设规范和规模化畜禽饲养污染
治理验收标准进行彻底整治改
造，并由紫陵镇安排专人，每天
督查饲养户排污情况和改造整治
工作进度，杜绝违规排污现象反
弹，确保 8 月 11 日前完成整治工
作任务。

七、清单中所列第17号问题
责任单位：沁阳市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毛文明 （沁阳

市人民政府市长）
分管责任人：刘明法 （沁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责任人：廉二虎 （沁阳市农

业局局长）
杨志明（沁阳市紫陵镇镇长）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沁

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一个养牛
场，距村民住房仅0.5米，粪便乱
排乱倒，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周
边居民的生活”的问题，反映问
题属实。目前，已向该饲养户下
发了环境限期整治和取缔通知
书，要求8月11日前整改到位。9
月10日前，没有按照规定搬迁和
清圈的，将进行强制取缔。

八、清单中所列第18号问题
责任单位：沁阳市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毛文明 （沁阳

市人民政府市长）
分管责任人：张沁峰 （沁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责任人：陈继君 （沁阳市怀

庆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宪营 （沁阳市覃怀街道办

事处主任）
查办结果：1.关于反映“1.沁

阳市板桥街东环路边上有一家
‘忠旗犬舍’，距居民区仅 100 米
左右，内养百余只犬，犬吠声和
粪便气味严重扰民，多次举报未
果；2.沁阳市东关商贸城西100米
处有一家生鸡屠宰场，日宰鸡
1000 余只，产生的废料随意乱
倒，致周围环境严重污染，村民
深受其害”的问题，反映问题属
实。

2.关于“沁阳市板桥街东环
路边上有一家‘忠旗犬舍’，距居
民区仅 100 米左右，内养百余只
犬，犬吠声和粪便气味严重扰
民 ， 多 次 举 报 未 果 ” 的 问 题 。
2016 年 8 月 2 日，沁阳市组织环
保、公安、怀庆街道办事处联合
对“忠旗犬舍”进行了突击检
查，要求该犬舍业主 3 日内拆除
犬舍、转移犬只。同时，安排专
人进行实时监管，防止反弹。8月
4 日，该犬舍所有犬只已全部转
走，活动狗笼已全部拆除，固定
狗笼正在拆除中。

查阅环保、公安、怀庆街道
办事处等部门来人、来电、来
信，均未收到信函、电话、短信
等举报投诉。

3.关于“沁阳市东关商贸城
西 100 米处有一家生鸡屠宰场，
日宰鸡1000余只，产生的废料随
意乱倒，致周围环境严重污染，
村民深受其害”的问题。经查,举
报人反映的生鸡屠宰场位于沁阳
市东环路旁、东关商贸城西 100
米处，屠宰场负责人张志刚。8月
4 日，场内的屠宰设施已全部清
理，所用锅炉已拆除到位，鸡笼
全部拉走，取缔工作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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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内容

沁阳市山王庄镇博庄村门达公司，气味难闻，噪声扰民，污

染环境。

孟州市南庄镇桑坡村皮毛加工厂大气污染严重，向环保部

门反映，未解决。

博爱县月山镇前庄西村许九路与焦克路交叉口货站煤炭

场，粉尘污染严重。

武陟县江河纸业下属分厂——广源纸业院内的化工厂，两

年来非法生产，曾因偷埋化工废渣，被环保部华北督察中心查处

并取缔。目前，这个非法化工厂又搬迁到江河纸业的老工厂最

后一排车间里继续非法生产，违法处置化工废渣。该厂对外以

生产造纸助剂为名，实际是生产化工染料，并把生产废渣掺到煤

里面烧掉，排放有毒气体。最近，这个化工厂又在焦作西部工业

区建新厂，2016年5月份已经开工建设，6月份才开始环评工作，

明显不符合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高新热力公司无环评手续、无脱硫脱硝环保设备，长期违法

生产，排放严重超标。该项目于 2004年 5月 19日正式投入运

营，直至2014年4月，市环保局才对该公司锅炉烟气进行检测，

二氧化硫三次监测浓度分别为：3420mg/m3、3490mg/m3、

3510mg/m3。为此，市环保局下发焦环（2014）1号文件，作出罚

款10万元行政处罚决定，但对其未能取得环评手续的违法行为

避而不谈。截至目前，该公司承诺的整改措施没有落实，市环保

局监管不力。

1.沁阳市锌茂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电解锌、硫磺锌、硫酸

铜、次氧化锌等，废气、废水、粉尘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严重影响

周边村民的身体健康，曾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未果；2.沁阳

市紫陵镇坞头村北有 20余家养猪场、养鸡场，畜禽粪便直接排

入涝河，造成涝河严重污染。

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一个养牛场，距村民住房仅0.5米，

粪便乱排乱倒，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

1.沁阳市板桥街东环路边上有一家“忠旗犬舍”，距居民区

仅 100米左右，内养百余只犬，犬吠声和粪便气味严重扰民，多

次举报未果；2.沁阳市东关商贸城西 100米处有一家生鸡屠宰

场，日宰鸡1000余只，产生的废料随意乱倒，致周围环境严重污

染，村民深受其害。

责任单位

沁阳市

人民政府

孟州市

人民政府

博爱县

人民政府

武陟县

人民政府

中站区

人民政府

市环保局

沁阳市

人民政府

沁阳市

人民政府

沁阳市

人民政府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本报讯 （记者岳静） 8 月 6
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专
家意见反馈会在焦作迎宾馆召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
审专家韦斯利·希尔博士、安德
烈·古雷斯博士参加会议，省国土
资源厅副厅长杨仕海主持会议，副
市长魏超杰出席会议。

在反馈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专家对焦作人民在云台山世界地质
公园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对景区加强与世界其他地
质公园的交流、地质知识宣传牌设置
等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

魏超杰在反馈会上表态，他

说，下一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
将根据专家的意见，修订完善地
质公园的建设规划，继续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地质公园
管理，细化管理措施，加强与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单位的交流
与沟通，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使
云台山各地质科普区的特色更加
突出、功能更加完善、管理更加科
学，逐步把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建
成一个生态、环保、节能、科普、
休闲的地质公园。

据悉，8月4日、5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专家先后到云台山园区、
神农山园区进行了深入考察。①6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反馈会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李孟珂）近来，马村区演马街道

办事处加强与帮扶单位的协调沟通，认真搞好对接协
作，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确保扶真贫、真扶贫。

8 月 1 日,该街道办事处前夏庄村机械轰鸣,车辆穿
梭,一派繁忙景象,帮扶单位马村区城管局组织人员、车
辆正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各帮扶单位发挥各自
优势,多方挖掘资源,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引进致富项
目、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广规模化种植等方式,加
快了俺街道所辖各村的精准扶贫工作进度。”该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李文英说。

马村区城管局帮扶工作队进驻前夏庄村后，先后投
资5万余元整修村委会大院，并选择5户生活较困难的
家庭，每户发放了500元慰问金。

目前，在帮扶单位的有力支持和配合下，该街道办
事处3个省级贫困村因户施策，为271户贫困户一对一
制订了脱贫计划，精准扶贫工作正有序开展。①6

演马街道

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8 月 5 日 ，
孟州市几名适龄
青年在征兵体检
站 接 受 健 康 检
查。今年，该市
有 500 余名有志
青年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踊跃报
名参军，接受祖
国 和 人 民 的 挑
选。
张泽斌 摄


